
1.樓宇或獨立單位之地點
請註明申請估價之房屋單位之街名、門牌、大廈
名稱等資料。

3.業主姓名
請註明業主之姓名。（若有多名業
主，可填寫其中一位業主，簽名應
為同一業主。

4. 申請人
請於空格內以“”或“X”符號標示。

5. 估價者認別
請註明代表業主的估價者之姓名、
住址及聯絡電話。

2.房屋紀錄編號
請註明申請估價之房屋單位的紀錄編號，該編號可
參照房屋稅單，亦可到第一服務中心、氹仔接待中
心或政府綜合服務大樓查詢。

6. 單位詳述
有關估價單位之資料，請清楚填寫樓層、樓座、面積(單位之實
用面積）、用途(住宅、工業、商舖等等)、類別 [ 單位屬一廳一
房(T1) ， 一廳二房(T2) ， 一廳三房(T3) ， 一廳四房(T4) ， 一廳
五房 (T5) 或以上 ] 及主張之金額(請指出該單位收取全年租金總
值；倘若為無租賃關係之房屋，則假定該單位出租時，可收取之
全年租金總值。)

7. 申請理由/備註
請註明提出估價之理由。(如位置不
足，可使用A4尺寸的白色紙張繼續
填寫。)

8. 此聲明與事實相符並無遺漏任何資料
簽名須為第三欄之業主作出，並填寫遞交
Ｍ／６表格之日期。


